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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费希特知识学的提出与完善经历了一系列复杂的思考与探索。费希特认为，作为真正的康德主义者，应

当继承康德先验哲学高扬主体性的思维传统，并同时克服“自在之物”的思维桎梏与经验主义倾向。在

对赖因霍尔德“基础哲学”的诠释与辩护中，费希特提出了知识学的基本原理，即以“绝对自我”为最

高原则的“设定”行为，并以此推演出知识学的“三大原理”。通过知识学“三大原理”，费希特构建

出了一个将主体性原则贯彻始终的思维体系，为科学之可能寻得了坚实的基础。本文通过梳理知识学形

成的思想脉络，还原后康德时代古典哲学的思维走向，以辨明费希特理论的构建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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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posal and improvement of Fichte’s Wissenschaftslehre has gone through a series of com-
plex thinking and exploration. Fichte believes that as a true Kantian, one should inherit the think-
ing tradition of Kant’s transcendental philosophy that exalts subjectivity, and at the same time 
overcome the thinking shackles of “Ding an sich” and the tendency of empiricism. In his interpre-
tation and defense of Reinhold’s “Elementarphilosophie”, Fichte proposed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cpp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4.1312472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4.1312472
https://www.hanspub.org/


李文超 
 

 

DOI: 10.12677/acpp.2024.1312472 3204 哲学进展 
 

Wissenschaftslehre, that is, the “setzen” action with “Absolutes Selbst” as the highest principle, and 
deduced the “three principles” of Wissenschaftslehr from this. Through the “three principles” of 
Wissenschaftslehr, Fichte constructed a thinking system that implements the principle of subjectiv-
ity throughout, and foun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possibility of science. This article sorts out the 
ideological context of the formation of Wissenschaftslehr and restores the thinking trend of classi-
cal philosophy in the post-Kantian era to identify the construction and significance of Fichte’s the-
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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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在 1794 年出版的《全部知识学的基础》中系统地阐述了其“知识学”

理论，并以这一理论作为其思想体系的基石。在费希特看来，康德哲学中的主体能动性与作为知性界限

的“自在之物”之间存在矛盾。作为康德的继承者与发展者，费希特希望通过发扬康德哲学中的主体性

思想来消解自在之物，克服康德哲学中的现象界与自在之物、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二分，建立一门以

“绝对自我”为立足点、能够说明科学可能性条件的学说，费希特称之为“知识学”(Wissenschaftslehre)。
知识学将先验研究转变成辩证的范畴理论，标志着德国古典哲学的重要转向，这一理论展现出了人的理

论与实践能力的深刻统一。此后费希特所有的实践哲学均建立于知识学之上，其基本思想与思维方法对

谢林、黑格尔乃至胡塞尔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 知识学的方法论来源——费希特对赖因霍尔德“基础哲学”的扬弃 

2.1. “基础哲学”的提出及其困境 

赖因霍尔德(Karl Leonhard Reinhold)是费希特在耶拿的前辈，自 1786 年起，赖因霍尔德出版了一部

《关于康德哲学的简书》[1]来阐释康德哲学，这部著作使其成为当时最具知名度的康德学者，同时赖因

霍尔德在书中也宣称康德哲学迫切需要改革。在赖因霍尔德看来，康德哲学具有两个方面的缺陷：首先，

康德预设了“表象”的概念：“种是一般而言的表象。在它之下是有意识的表象。仅仅与主体相互作为主

体状态之变态的感知是感觉，一种客观的感知就是知识。知识要么是直观，要么是概念”[2]。但康德却

并未对这一“表象”概念的内涵进行说明，由此构成的认识理论将无法摆脱模糊性；其次，康德的“科学

理念”必须以批判的方式从可靠的先天原则出发严格证明，并按照最严格的要求系统化地阐述，但康德

仅从各种判断中抽离出概念形式并归纳取得范畴形式，因此《纯粹理性批判》难以保有系统性。只有通

过系统性重构康德的观点，才能识别并校正这种缺陷。 
赖因霍尔德试图创立一种“基础哲学”(Elementarphilosophie)来找到自明的“第一原理”作为康德批

判哲学体系的基本原则。对于赖因霍尔德而言，这一“第一原理”必须满足四个条件：1) 它是其它命题

的基础、必要条件与充分条件，一切命题皆能由此原理直接或间接推论取得；2) 它能以自明的术语表述，

如若不然则为了说明它我们将需要引入其他术语，如此将陷入无限后退。并且，它作为哲学起点不能受

其他条件限制；3) 它需要具有“最高的一般性”；它表述着最高的普遍性概念，一切其他概念都从属于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4.1312472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李文超 
 

 

DOI: 10.12677/acpp.2024.1312472 3205 哲学进展 
 

这个概念之下；4) 它是直接自明的原理，而不需要透过其它方式证成[3]。 
赖因霍尔德认为，鉴于意识是直接自明的事实，表述它的原理也必是如此；并且“表象”是最高的

一般性概念，一切可能命题都以其为前提。据此赖因霍尔德将“基础哲学”的体系起点定调为“表象能

力”所依循的“意识原理”，“在意识中，表象通过主体区别于主体和客体，并与二者相关”[4]。依循

这条原理，赖因霍尔德旨在主张，任何一个意识状态都将体现为表象、主体与客体三个关系项构成的关

系结构。 
赖因霍尔德将“意识原理”作为第一原理的主张很快受到了多方质疑，其中最有说服性的就是笔名

埃奈西德穆(Aenesidemus)的舒尔茨(G. E. Schulze)。在舒尔茨看来，首先，“意识原理”不是无前提的最

高原理，因为“意识原理”作为一个命题和判断，它就服从于一切判断的最高规则—矛盾原理。即“意识

原理”本身已受逻辑法则的规定，以逻辑法则为前提；其次，如果“意识原理”如赖因霍尔德所言必须依

赖意识事实得到把握，那么这个原理就必然是后天综合命题，而不会是先天分析命题。因此，我们不能

宣称“意识原理”具有必然性与普遍性。舒尔茨认为，从表象事实到表象能力的推理无异于从结果推理

出原因，赖因霍尔德假定了休谟所质疑过的因果有效性。 

2.2. “基础哲学”对费希特的方法论启示 

费希特原本作为赖因霍尔德基础哲学的支持者，曾多次在《文学总汇报》上发表文章反驳舒尔茨对

基础哲学的批评，但自 1793 年起，舒尔茨的批评也促使了费希特反思对于基础哲学的信念，并最终抛弃

了赖因霍尔德的表象主义。费希特认为，作为存在于实际表象活动之先的关系项的绝对主体与客体是先

于经验的“意识原理”的基础。费希特引入了“本原行动”这项概念说明先验主体性与实际意识间不可

分离的紧密联系，并将其作为“知识学”的第一原理。 
费希特受赖因霍尔德的直接影响来自于两个侧面：一方面是“基础哲学”的问题意识与方法论，赖

因霍尔德认为康德哲学需要重构并将哲学关注彻底转向对意识奠基的探询，主张以“第一原理”为基础

演绎出系统的哲学体系，这点被费希特所继承；另一方面则是“基础哲学”的失败，新怀疑主义者舒尔

茨揭示“基础哲学”无力实现其自身的任务。费希特虽然肯定“基础哲学”的目的与策略，但同时接受了

新怀疑主义的批评，承认赖因霍尔德没有成功实现目标，正是此两股力量作用下，费希特写就了《评<埃

奈西德穆>》一书来阐释其知识学的核心概念。 

3. 费希特“知识学”的建构 

费希特在 1794 年 2 月出版的《评<埃奈西德穆>》一书标示着前知识学时期的终点和早期知识学的开

始。同年 5 月，费希特又出版了知识学的纲要性著作《哲学概念》，对知识学的任务和方法论提出了说

明。《哲学概念》的论述聚焦于讨论哲学与科学之间的关联，针对哲学如何能够成为一门科学，费希特

认为有必要提出一门关于一般科学(知识体系)的学说，亦即一门说明科学可能性条件的学说。对费希特而

言，“科学”必须是统一且完整的，并且个别命题仅有通过系统形式的整合才构成科学体系。但是，费希

特同时也强调“系统性”并非是科学的唯一条件，甚至不是主要条件。在费希特看来，作为体现科学体

系内在确定性的“系统性”仅具备了偶然的特征，并不是使体系成为科学的原因。反之，使科学成为科

学的条件在于命题的确定性，命题的确定性的根据才是使“科学”成为统一整体的必要条件。 
依据费希特的主张，构成任何科学的知识的确定性首先都应可追溯至共同的“第一原理”。作为一

切确定性的根源的“第一原理”因而必须是自明的，不可仰赖其它命题作为其确定性来源。“知识学的

这一原理……绝不能获得证明，即是说，绝不能归结为任何一个更高级的原理……但是，知识学的这个

原理必须给一切确实性以基础；因此它必须是确实的，而且在它自身、为了它自身、并通过它自身都必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4.1312472


李文超 
 

 

DOI: 10.12677/acpp.2024.1312472 3206 哲学进展 
 

须是确实的……其他一切原理将只具有间接的、由它推导出来的确实性，而它却必须是直接确实的”[5]。
其次，由于其它原理的确定性都只能透过与第一原理的关联中获得，因此“第一原理”必须是能证成一

般科学的起源命题。“在这方面知识学也许必须做两件事……其次，它必须具体地论证一切可能的科学

的原理，而这种原理在这些科学本身是不能得到证明的”[5]。同时，由于“第一原理”作为一切确定性

命题的前提，它伴随在任何具有确定性的命题之内，我们从任一个这类命题出发都能把握到它。 
由此可见，费希特为“第一原理”所设立的条件不外乎是：无前提、自明、且作为一切命题的基础，

这些条件看似与赖因霍尔德对“第一原理”有着相似的要求，但是不同于赖因霍尔德“基础哲学”以表

象能力依循的原理作为“第一原理”，费希特“知识学”所理解的“第一原理”是使表象能力得以构成意

识的根据。费希特“早期知识学”确实延续了《评<埃奈西德穆>》中提出的构想，试图将哲学建立在崭新

的“第一原理”之上，同时这个“第一原理”将作为赖因霍尔德“意识原理”的奠基。 
费希特建构其“早期知识学”所使用的方法延续了康德与批判哲学的“先验论证”。在 1797 年出版

的《知识学新方法》中，费希特主张作为观念论的“知识学”方法在于，观念论的进程是从有条件的事物

到它的条件的不间断地前进的过程，“直至那首先揭示的东西的条件被完全穷尽，这个东西按其可能性

而言也被完全理解为止。”也就是说，从第一原理开始的推论方法在于追问并厘清使得一项既定命题得

以可能的必要条件。 
但同时我们可以察觉到，“先验论证”并非费希特建构知识学的唯一方法。在《全部知识学的基础》

一书中，费希特将推论所得的“第三原理”视为是相互矛盾的“第一原理”与“第二原理”两者同时成立

的必要条件；对于此处费希特以相互矛盾的正题与反题推论出统一两者的合题的策略，有学者也认为“辩

证法”是构成费希特知识学的又一核心方法。 

4. 知识学的拱顶石——“绝对自我” 

4.1. 对“绝对自我”的体认 

费希特认为，作为一个彻底的先验唯心主义者、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康德主义者，最重要的是汲取康

德哲学的精神，即康德哲学通过“哥白尼式革命”所标示的回归主体的人本主义精神。而至于康德对于

“自在之物”的预设则是没有根据的，费希特更为注重的是康德哲学中对于人的“自我意识”的深邃思

考。所以费希特将一种绝对自发的、自我指涉的“绝对自我”作为构成整个知识学体系的第一原理。 
早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就已经区分了“经验自我”和“先验自我”(先验统觉)。当我们的意

识从对象性中抽离出来，开始将自我作为思考对象的时候，就进入了纯粹的、原发性的、前反思的“绝

对自我”。费希特把这种指向自我意识活动的意识称为“哲学意识”，因为这个绝对自我只有在哲学反

思中才能被把握到，正常情况下它是作为无意识发挥着作用。费希特哲学基本原理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对

“绝对自我”进行探究。 
哲学反思对于绝对自我的体认，既不能来自感性直观，也不能来自逻辑推演，费希特把这种自我对

自身的不诉诸于概念、不掺杂感性内容的体认称为“理智直观”。理智直观为感性直观奠基，一切感性

直观都必定掺杂着理智直观。“理智直观对所有哲学来说都是唯一的、牢靠的观点，从这个观点出发，

就能解释意识中发生的一切”[6]。 

4.2. “绝对自我”的“本原行动” 

绝对自我是自我意识和对象意识得以可能的根据，是无意识性先验自我的纯粹活动，它具有动态性，

体现了无限自我意识在构造“意识事实”(Tat)方面的行动(Handlung)，这个行动被费希特称为“本原行动”

(Tathandlung)。费希特希望通过“本原行动”一词来表达自我直截了当地、绝对无条件地确知自身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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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同时具有能动性和受动性的自我来说，意味着自我既是设定者又是被设定者。“它同时既是行动者，

又是行动的产物；既是活动着的东西，又是由活动制造出来的东西；行动与事实，两者是同一个东西，

而且完全是同一个东西；因此‘自我存在’乃是对一种本原行动的表述，但也是对整个知识学里必定出

现的那唯一可能的本原行动的表述”[6]。自我既是由它自身所设定起来的那个东西，又是将自己设定成

为那个东西的东西。自我的这种主客同体、同时是行动与行动结果的本质，费希特称作意识的同一性原

理。如亨利希所言，费希特使用“本原行动”一词的目的或在暗示“一种从事实到行动的顺畅转换”[7]。 
总体而言，“本原行动”表述了“行动”与“行为”两个事项之间互为表里的关系：主体通过“行

动”将自身设定为相应的存在事态的“行为”，同时这个“行为”又是这个设定的“行动”本身的显现。

费希特以此指涉先验主体能动性。“本原行动”(先验主体能动性)的这两种特性，使费希特得以避免赖因

霍尔德“意识原理”所受到的批判。作为“行为”与“行动”的同一，“本原行动”并不涉及意识与意识

成因间的分离，意识是“行动”与“行为”两者同一性的体现。并且，既然“本原行动”是自我指涉的，

亦即自己规定自己的，“本原行动”也不会受到它自身以外的其它条件所限制。透过将“自我设定自我”

的先验主体能动性作为哲学的“第一原理”，费希特得以避免舒尔茨对赖因霍尔德“意识原理”带来的

困难。 

5. 由“绝对自我”推演出的“三大原理” 

经由“本原行动”的发现，费希特确立了先验主体能动性是“自我设定自我”。如果“本原行动”仅

是自我绝对的自律行动，不提供与自我相对的反题。那么，“本原行动”似乎仍然无法说明实际意识的

可能性。但是在其实现自我存在的行动历程中必须蕴含着可供综合的对立结构，费希特取得“本原行动”

后的工作即是开展关于此对立结构的厘清，用以说明构成意识的综合活动的根据。在《全部知识学的基

础》一书中，费希特以“知识学”的“三大原理”表述先验主体性的对立结构。下文将概述费希特对“本

原行动”的把握与三大原理的演绎。 
费希特把逻辑命题视为是既存的“事实”。通过反思同一律命题“A = A”，费希特认为，作为同一

律得以可能的前提，思维主体之内势必具有绝对同一的事项，此即“本原行动”所表述的“第一原理”：

“自我原初就直接了当地设定它自己的存在”[5]。 

同样地，经由反思矛盾律的事实命题“A ≠ −A”，费希特主张此命题依赖于在先的命题“−A = −A”。

在他看来，人能够思维“A = A”与“−A = −A”两项对立命题，意味了思维主体不仅能够设定某物 A，

亦能设定与 A 对立的−A。这一设定体现出人类心灵活动的另一面向：人类的心灵活动不仅是“设定”

(Setzen)的行动，也是“对设”(Gegensetzen)的行动。在费希特看来，自我不仅施行自我指涉的设定行动，

这个设定行动同时也是自我的对设行动。“对设”只有与“设定”行动相对立才成为可能，鉴于“设定”

行动的产物是自我对设起来的东西，那么它只能是与之对立的“非我”。因此“本原行动”不仅确立了自

我存在，也确立了与之对立的非我存在。处于“自我”对立面得到设定的“非我”，在质料的方面是受到

“自我”制约的；只有在确立“自我之所是”后，“非我之所是”才能够被确立：“非我”只能是“自

我”不是的东西。对费希特而言，用以表述这项“对设”行动的命题作为“知识学”的“第二原理”：

“相对于自我，直接了当地对设起来一个非我”[5]。 

依循“第一原理”与“第二原理”，自我设定了自我的存在，与此同时与自我对立的非我也被自我对

设起来。自我的自我“设定”与“对设”两个行动都是同一个自我的“自我指涉”的行动。在费希特看

来，自我的“设定”与“对设”是质性范畴的根源。自我将自我设定为存在，标示着实在性的概念根据。

相对地，自我设定非我标示着否定性的概念根据[8]。对立的自我与非我体现为实在性与否定性。费希特

认为，两者在自我中共存体现为限制性概念。对立事项(自我与非我)由自我的设定行动放置在相互限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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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中。对立的自我与非我互相取消对方，但仅是部分地地取消彼此；这体现为“量性”概念。由此一

来，“本原行动”中体现的“自我指涉”的设定行动在于，尽管最初与最终自我都无条件地是自我自身，

但是在设定行动的历程中自我却是受到限制的。透过引入“相互限制”概念，费希特得以展开“本原行

动”概念的两个面向：一方面自我是绝对且原初的行动主体，它只能“自我指涉”地设定自身；另一方面

自我是可分割的且在非我的限制下被设定的自我。这个将自我与非我设定为“相互限制”的面向，费希

特以“第三原理”表述为：“自我在自我中将一个可分割的自我与一个可分割的非我对设起来”[5]。 

至此，“三大原理”提供了实在性与否定性的根据，并且自我与非我的实在性在相互限制中得到设

定。通过演绎“三大原理”，费希特得以开展“本原行动”的另一面向：先验主体性不仅是“自我指涉”

的自我同一性，也是自我与非我的相互限制性。在自我以“自我指涉”达到自我同一的行动历程中，对

立于自我的非我得到设定，与此同时自我与非我被自我设定为相互限制。先验主体性的对立结构，即是

费希特所找寻的意识普遍结构的根据。由此一来，意识的构成条件得到保障。 
但同时，这并不意味着知识学的任务已经达成，对费希特而言，“本原行动”的起点与终点已经确

立了，但是这个行动还远未得到充分阐述。介于“三大原理”间的分离尚未弥合。有限自我与有限非我

间的对立，尽管透过原初设定行动统一于自我之中，并因此表述着最高的综合活动，但是由此表述的命

题却仍然蕴涵着需要说明的对立事项，譬如非我由自我设定，而非我对自我的限制必须被理解为自我对

自我的限制，这就导致了一种矛盾即“自我既是被动且受限制的，但又是主动且施行限制的。”最高综

合活动的发生历程，对于我们而言仍是未知的。在费希特看来，反思有限自我与绝对自我同一性的可能

性条件，就是对“实践科学的基础”的阐述。 

6. 结论 

费希特知识学的三大原理因其高度的抽象性初看之下使人难以理解，但是如若仔细厘清后康德时期

古典哲学的发展脉络，则不难发现其逻辑思路是清晰明确的。知识学继承自康德的批判哲学，但费希特

不满足于康德哲学二元对立的哲学特性，在康德试图为科学的形而上学划界的时候，费希特大胆地拒绝

承认任何经验，以一种先验唯心主义的方式为认识论找到确定的基础，以使其成为严格意义上的科学。

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费希特的知识学旨在为人的自由提供一种证明，知识学以其所揭示的绝对自发、

自我圆足的自在之“自我”，将康德哲学倚重主体的原则推向了极致，也因此彻底消解了康德哲学中残

余的客观主义色彩与不可知论的“自在之物”。通过绝对自我的“本原行动”这一第一原理，演绎出“自

我”与“非我”之间设定与对设的辩证过程，不断发展前进，构成了费希特知识学严密统一的逻辑体系。

知识学体系确实标记着德国古典哲学的重要转向，费希特把先验研究转换成一种辩证的范畴理论体系，

展现出人的理论与实践能力的深刻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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